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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和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人民银行《关于健全住房
公积金信息披露制度的通知》(建金〔2015〕26号)
的规定，经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现
将安顺市住房公积金2023年年度报告公布如下：

一、机构概况

（一）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安顺市住房公
积金管理委员会现有26名委员，2023年召开2次
会议，审议通过的事项主要包括：《安顺市住房公
积金2022年年度报告》、《安顺市2022年住房公
积金归集使用计划执行情况及2023年归集使用
计划草案》、《关于对安顺市住房公积金2022年度
财务收支决算审核及2023年财务收支预算草案
的报告》、《安顺市住房公积金2022年度增值收益
分配草案报告》、《安顺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
关于调整聘任委员的通知》、《安顺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办法》、《安顺市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实施细
则》、《安顺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实施细则》、《安
顺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实施细则》。

（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安顺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为直属于市人民政府的不以营利为
目的的正县级参公管理事业单位，设综合科、资
金管理科、计划信贷科、稽核执法科及信息技术
科五个内设科室，下设西秀区、平坝区、普定县、
镇宁自治县、关岭自治县、紫云自治县、经济技术
开发区、黄果树风景名胜区及黎阳航空发动机公
司九个管理部。从业人员76人，其中，在编48
人，非在编29人。

二、业务运行情况

（一）缴存
2023 年，新开户单位 452 家,净增单位

436 家；新开户职工 1.23 万人，净增职工 0.43
万人；实缴单位3390家，实缴职工13.64万人，
缴 存 额 28.23 亿 元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8.79%、
2.86%、3.93%。2023年末，缴存总额240.09亿
元，同比增长13.33%；缴存余额82.53亿元，同
比增长4.33%。

受委托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业务的银行
3家。

（二）提取
2023年，8.25万名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

金；提取额24.81亿元，同比增长14.52%；提取额
占当年缴存额的87.87%，比上年增加8.13个百分
点。年末，提取总额 157.56 亿元，同比增长
18.69%。

（三）贷款
1.个人住房贷款：单缴存职工个人住房贷款

最高额度40万元，双缴存职工个人住房贷款最高
额度50万元。

2023年，发放个人住房贷款0.47万笔17.14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7.00%、39.37%。

2023年，回收个人住房贷款10.02亿元。
2023年末，累计发放个人住房贷款6.38万笔

145.51亿元，贷款余额77.03亿元，分别比上年末
增加7.86%、13.35%、10.18%。个人住房贷款余
额占缴存余额的93.35%，比上年末增加4.96个百
分点。受委托办理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业

务的银行10家。
2.异地贷款：2023年，发放异地贷款412笔

1.49亿元。 2023年末，发放异地贷款总额4.08
亿元，异地贷款余额3.25亿元。

（四）购买国债
2023年，购买国债0亿元，2023年末，国债余

额0亿元。
（五）资金存储：2023年末，住房公积金存款

5.26亿元。其中，活期0.01亿元，1年（含）以下定
期2.30亿元，1年以上定期0亿元，其他(协定、通
知存款等)2.95亿元。

（六）资金运用率：2023年末，住房公积金个
人住房贷款余额、项目贷款余额和购买国债余额
的总和占缴存余额的93.35%，比上年末增加4.96
个百分点。

三、主要财务数据

（一）业务收入：2023年，业务收入24481.15
万元，同比增长2.28%。存款利息1179.54万元，
委托贷款利息23024.77万元，国债利息0万元，
其他2.31万元。

（二）业务支出：2023年，业务支出13280.94
万元，同比增长4.66%。支付职工住房公积金利
息12263.39万元，归集手续费0万元，委托贷款
手续费1015.97万元，其他1.58万元。

（三）增值收益：2023年，增值收益11200.21
万元，同比下降0.40%。增值收益率1.38%，比上
年下降0.08个百分点。

（四）增值收益分配：2023年，提取贷款风险
准备金711.96万元；提取管理费用1477.4万元，
提取城市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补充资
金9010.85万元。

2023年末，贷款风险准备金余额7703.36万
元。累计提取城市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建
设补充资金67211.59万元。

（五）管理费用支出:2023年，管理费用支出
1546.83万元，同比增长1.23%。其中，人员经费
792.65 万元，公用经费 76.38 万元，专项经费
677.80万元。

四、资产风险状况

个人住房贷款：2023年末，个人住房贷款逾
期额496.75万元，逾期率0.645‰。个人贷款风
险准备金余额7703.36万元。2023年，使用个人
贷款风险准备金核销呆坏账0万元。

五、社会经济效益

（一）缴存业务
缴存职工中，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占

57.38%，国有企业占22.98%，城镇集体企业占
0.91%，外商投资企业占1.46%，城镇私营企业及
其他城镇企业占11.32%，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会
团体占1.68%，灵活就业人员占0.13%，其他占
4.14%。中、低收入占98.25%，高收入占1.75%。

新开户职工中，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占
38.27%，国有企业占21.79%，城镇集体企业占
0.41%，外商投资企业占0.71%，城镇私营企业及
其他城镇企业占28.31%，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会
团体占3.27%，灵活就业人员占1.38%，其他占

5.86%。中、低收入占99.53%，高收入占0.47%。
（二）提取业务
提取金额中，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

房占17.82%，偿还购房贷款本息占53.99%，租赁
住房占5.24%，离休和退休提取占17.56%，完全
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提取占
2.18%，出境定居占 0%,死亡或宣告死亡占
0.42%，其他占2.79%。提取职工中，中、低收入
占98.26%，高收入占1.74%。

（三）贷款业务
个人住房贷款：2023年，支持职工购建房

57.87万平方米，年末个人住房贷款市场占有率
为32.70%，比上年末增加3.69个百分点。通过申
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可节约职工购房利
息支出34305.05万元。

职工贷款笔数中，购房建筑面积90（含）平方
米以下占4.68%，90-144（含）平方米占85.52%，
144平方米以上占9.80%。购买新房占75.27%，
购买二手房占19.40%，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
占0%，其他占5.33%。

职工贷款笔数中，单缴存职工申请贷款占
70.67%，双缴存职工申请贷款占29.12%，三人及
以上缴存职工共同申请贷款占0.21%。

贷款职工中，30岁（含）以下占42.05%，30
岁-40 岁（含）占 33.46%，40 岁-50 岁（含）占
18.91%，50岁以上占5.58%；购买首套住房申请
贷款占 78.71%，购买二套及以上申请贷款占
21.29%；中、低收入占99.29%，高收入占0.71%。

（四）住房贡献率
2023年，个人住房贷款发放额、住房消费提

取额的总和与当年缴存额的比率为128.41%，比
上年增加19.46个百分点。

六、其他重要事项

（一）住房公积金政策调整及执行情况
1.调整2023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和月

缴存额上下限
2023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上限不得高

于18891元，职工月缴存额上限统一为4534元。
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下限为西秀区、平坝区1890
元，其他县区1660元，职工月缴存额下限为西秀
区、平坝区190元，其他县区166元。

2.修订《安顺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办法》《安顺
市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实施细则》《安顺市住房
公积金提取管理实施细则》《安顺市住房公积金
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实施细则》

一是调整业务章节，将原缴存实施细则按业
务类型分类制定，对缴存业务办理进行了调整和
新增，如，扩大了缴存范围，简化了单位申请缓缴
和降比程序，明确单位申请降比的最低可降至单
位1%、个人1%。二是调整了原提取实施细则表
述与相关法规或实际不符的内容，简化业务办理
资料，放宽提取条件和新增了业务办理类型。
如，简化了“购买法院拍卖房”、“偿还本市住房公
积金贷款本息”、“与单位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

“继承提取”等提取业务资料；原“老旧小区改造
加装电梯”调整为“自住住房加装电梯”；提高租
房提取额度，租房提取额度上调为1250元/月、
15000元/年的标准；继续实行“又提又贷”，允许

职工对同一套住房既可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款，
又可同时申请公积金贷款；“多子女家庭”租房提
取的规定。三是进一步细化贷款类型、办理条件
和审批程序，调整部分贷款政策。如，提高贷款
额度，单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最高可贷40万
元，双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最高可贷50万元；
明确购房首付比例不低于房价的20%；上浮多子
女家庭最高贷款额度；取消异地贷款担保；推出
商转公“以贷还贷”的新办理模式；支持贵阳-贵
安-安顺住房公积金一体化。

（二）实施新市民安居工程改革试点工作
根据安顺市委市政府对新市民安居工程改

革试点工作的重要部署，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支
持农村户口进城购房的重要作用，印发实施《安
顺市推进新市民安居工程改革试点住房公积金
优惠措施（试行）》，一次性缴足6个月以上缴存
额可立即申请贷款、贷款不受月缴存额必须大
于或等于月还款额的金额限制、还款资金冲抵
缴存资金、据实提取公积金支付房租四大优惠
支持政策。

（三）服务改进情况
1.实行双号运行，确保热线服务群众满意。

12345政务服务热线与住房公积金12329热线双
号并行，以住房公积金专席的方式提供热线服
务，进一步畅通政府与企业和群众互动渠道，提
升“双号并行”运行质效，打造“一网通、全天候”
便民热线服务新模式、新机制。2023年度，安顺
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住房公积金专席总
计接听电话 5472 个，接通率 99.64%，办结率
100%，满意率99.42%。

2.聚焦“惠民”“暖心”“满意”关键词，开展星
级服务。设立“一体化业务窗口”、“人才服务绿
色通道”，严格实行首问负责制、一次性告知制、
限时办结制，建立容缺容错机制，帮助缴存单位
和职工解决各种疑难杂症。实行“5+2周末不打
烊”和“午间值守”，填补“服务盲时”，有效解决群
众“上班时间没空办事、休息时间无处办事”的难
题。2023年度，“周末不打烊”、“午间值守”分别
办理业务302件、339件。

（四）宣传培训情况
一是召开新闻发布会。2023年度，组织召开

了2场主题分别为“安顺市2022年度住房公积金
运行情况”、“持续释放政策红利 缴存职工圆梦
安居”的公积金政策解读新闻发布会；二是开展
线下专场政策培训。开展了9场以单位职工、委
托银行、房开企业、政务服务中心等群体为主的
线下专场政策培训会，指导和帮助相关人员规范
执行住房公积金政策；三是采取线上直播方式解
读政策。参加了2023年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在
线访谈”，以实时互动的方式，积极回应社会关
心、关注的内容，解读公积金相关政策。

（五）信息化建设情况
1.推进征信信息共享接入。按照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住房公积金监管司《关于做好征信信息共
享接入准备工作的通知》（建司局函金﹝2022﹞5
号）等文件有关要求，积极开展征信信息“总对
总”接入工作，历经6轮数据报送测试，达到人民
银行征信系统数据上报要求，顺利通过人民银行
征信中心验收。

2.推进灵活就业线上办。结合群众服务需
求，实施“掌上办”线上服务渠道建设，经过多次
系统内测，修改完善核心系统模块，于2023年
12月通过最后一次生产环境测试后已正式上线
运行，实现了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开户线上办理
功能。

3.推进线上业务办理。深化数据应用，服务
事项“网上办、掌上办、就近办、一次办”，利用影
像数据代替纸质材料，逐步有序实现线下“零材
料”业务办理，持续推进高频服务事项的“跨省通
办”服务。截止12月底，“掌上办”事项21项，线
上人工审核业务13709笔，“跨省通办”事项13
项，办理业务43笔,满意率100%。

（六）执法推进情况
1.持续深化联动协作。与安顺市中级人民法

院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府院联动工作的通
知》，深化府院联动，提升公积金依法行政水平；
与安顺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
规范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购房或还贷后撤销购
房合同备案登记的通知》，防范撤销合同备案套
提公积金的不良现象。

2.加大违规提取防范力度。印发《关于进一
步加强我市住房公积金违规提取治理工作的通
知》，并公开发布《关于严厉打击违规提取住房公
积金行为的通告》，加大违规提取防范力度，对已
发现的违规提取，依规定开展资金追缴工作。

3.强化稽核监督作用。根据住房公积金业务
类型，开展日常稽核和专项稽核，充分发挥稽核监
督职能和内控效用，保障住房公积金的安全运行。

（七）当年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及职工所获
荣誉情况

1.安顺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城区管理部被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评为“惠民公积金、服
务暖人心”全国住房公积金系统服务提升三年行
动2022年度表现突出星级服务岗。

2.安顺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数字化”推
动安顺住房公积金服务“现代化”，被中共贵州省
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评为“2023年贵州
省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工作优秀案例”。

3.安顺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党支部被中共
安顺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中共安顺市直
属机关工作委员，评为市直机关创建模范机关先
进党支部。

4.安顺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被中共安顺市
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评为“安顺市‘走好
网上群众路线’工作先进集体”。

5.安顺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被评为
“2021-2023年度全市文明单位”。

6.尹友山同志被评为安顺市“最美退役军
人”、“安顺市道德模范暨第十届‘最美安顺人’”。

7.杨姗同志被评为市直机关创建模范机关先
进标兵。

8.丁碧家庭被评为2023年度安顺市“最美
家庭”。

9.赵敏同志被评为安顺市2023年度三八红
旗手。

安顺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24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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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开区注销网约车《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明细表

寻亲启事
2019年10月13日早上5:00时左右

在贵州省贵阳市野鸭塘茶园村上面小树
林边捡拾女性弃婴一名，估计刚出生1天
左右，身体健康，随身物品有一张写有小
孩出生时间的纸条。现取名为：胡晓红。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持有
效 证 件 与 李 文 琴 联 系（联 系 电 话 ：
18083335027，联系地址：安顺市镇宁自
治县丁旗镇李广村）。即日起60日内无人
认领，我将按相关程序办理收养手续。

2024年3月21日

为净化道路运输市场秩序，切
实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确保
辖区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
稳。经开发区交通运输局排查部
分企业及车辆存在安全隐患，且部
分车辆不按要求办理转平台及参
加年审车辆道路运输证的。计划
按照注销程序启动部分企业经营
许可证和车辆道路运输证注销工
作，现公告如下：

一、注销网约车企业及经营许
可证

根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
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五条之
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不再具备线
上线下服务能力或者有严重违法
行为的，由县级以上出租汽车行政
主管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有
关规定责令停业整顿、吊销相关许
可证件”。经开区交通运输局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
七十条之规定，依法注销贵州多彩
出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安顺分公
司《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证》，经 营 许 可 证 号 ：安 顺
520400014988。

二、注销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道
路运输证

根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
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二条之规
定“安装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辆

卫星定位装置、应急报警装置；车
辆技术性能符合运营安全相关标
准要求。”《贵州省坚决遏制道路交
通事故十条措施》第五条严格车辆
安全监管“道路运输车辆不按规定
进行维护和检测且达不到安全运
行条件的一律清退出道路运输市
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
可法》第七十条之规定，依法注销
贵州多彩出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安顺分公司《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
输证》30辆；泸州好约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安顺分公司《网络预约出租
汽车运输证》1辆。

三、其他事宜
1.企业和个人有异议的，可自

公告之日起12个工作日内向本机
关提出陈述、申辩，要求举行听证；
逾期视为自动放弃权利。

2. 公 告 期 ：2024 年 3 月 22
日-2024年4月9日。公告期结束
后，将按程序进行注销公告。如有
疑问，请致电反馈至安顺经济技术
开发区交通运输局，电话：0851－
33359699。

特此公告
附件：经开区注销网约车《网

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明细表

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交通运输局
2024年3月22日

遗失声明
●遗失王伟医师执业证（证书编码：210520402000098），声明作废。
●遗失贵州盈信通工程有限公司公章（编号：5204230108556），声明作废。
●赵明珠遗失安顺世家1号楼13楼3号房首付款收据1张，金额：188871元，声明作
废。
●遗失安顺黄果树旅游区润鑫商贸有限责任公司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编号：
JY25204910352706），声明作废。
●杨勇（格莱美）遗失贵州省安顺市鼎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质保金收据（收据号：
1571641；2万元），特此声明。
●遗失秦志明坐落于安顺市西秀区东山路10号《安顺市房地产交易市场准入许可
证》（证号：2007-007385），声明作废。
●遗失安顺市西秀区家乐富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编号：黔卫公证
字（2021）第520402000006号]，声明作废。
●遗失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交通运输局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7121000007405；
账号：2404039009026456332；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宁县支行），
声明作废。

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交通运输局关于注销网约车企业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公告

迁坟公告
因“高锶水厂”建设需要，新龙潭村高锶水厂进厂道路(龙潭坎上)范围内坟墓必

须迁移，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该区域内的坟墓于2024年4月20日前迁出；
2、坟主亲属凭村委出具的迁坟证明和本人身份证到龙潭街道办事处(宣传文化

中心一楼，联系电话:0851-37114507)办理迁坟补偿手续；
3、逾期未迁移的，将视为无主坟处理。
特此公告

关岭自治县龙潭街道办事处
2024年3月20日

作废声明
因安顺经开区娄湖山水建设项目公共区域位置调整，安顺金竹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位于安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四号路与开门号
路交叉口北侧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520400202300031号）、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520400202300034号）作废。

特作声明
安顺金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4年3月22日

减资公告
贵 州 秦 楼 遗 馆 餐 饮 管 理 服 务 有 限 责 任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20402MA7LD5P53T)拟向登记管理部门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00万元减至人民币10万元。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
或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我公司将按相关程序办理注册资本减资手续。

联系人：刘玲 联系电话：18085386787
地址：安顺市西秀区东关街道体育路四号天马小区3幢1单元1层1号

贵州秦楼遗馆餐饮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3月21日


